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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金寨县生态环境分局关于金寨金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药材加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金寨金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你公司报来的《中药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项目代码：2411-341524-04-01-470415）及相关申请材料收悉。拟建项目位于金寨经济开发区江天路东侧、消防大队以南，占地面积2687.07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000平方米。主要建设中药材加工生产线，布置切净选台、粉碎机、提取罐、浓缩器、喷雾干燥器、配液器、破壁机、混合机、制粒机、热风循环烘箱、振荡筛等生产设备，配套建设办公区等辅助、储运、公用以及环保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不低于180万元。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破壁灵芝孢子粉30吨、破壁灵芝孢子粉颗粒30吨、破壁灵芝孢子粉胶囊1亿粒、破壁灵芝孢子油软胶囊6000万粒和灵芝黄精饮品1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bookmark: _GoBack]该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审批的相关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和服务助力稳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经你公司和环评编制单位承诺，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报告表》结论以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你公司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和承诺的相关内容，严格执行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各项环境风险可控，并应充分考虑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风险，确保风险可控后方可施工和投入生产、使用。
二、项目投产运营前，应按规定程序进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登记，及时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工作，并将相关信息对社会公开。
三、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请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工作站对金寨金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药材加工项目加强现场监管。
五、若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或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你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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